
— 1 —

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文件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湘管发〔2024〕31 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租用

社会车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局，省直各单位：

为规范我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租用社会车辆保障公务活

动行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节约型机关建设，根据《党政机

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湖南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

法》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湖南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租用社

会车辆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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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租用社会车辆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规范我省党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租用社会车辆保障公务活动行为，促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节约型机关建设，根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

法》《湖南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关于完善全省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配套改革政策的通知》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

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群团组

织、事业单位、经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临时机构（以下

简称各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租用社会车辆，是指各单位与社会车

辆租用供应商签订租用合同，由供应商提供公务出行服务，各

单位向供应商支付租用费用的行为。公务出行租用社会车辆坚

持厉行节约、规范管理、分级负责、安全高效、新能源汽车优

先的原则。

第四条 各单位应高效利用现有公务用车，充分发挥省公

务用车管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公车信息平台”）的统筹调度

与监管效能，平台现有公务用车无法保障公务出行时，可以租

用社会车辆，但应当严格控制范围、车型和数量，且必须纳入

公车信息平台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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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租用范围和标准

第五条 现有单位保留公务用车或平台无法保障公务出行

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租用社会车辆：

1.举办或参加大型活动，包括大型会议、培训、接待、集体

活动；

2.开展调研考察、检查督导；

3.执行抢险救灾、处理突发应急事件；

4.其它特殊情况确需租用社会车辆保障的。

第六条 公务出行租用社会车辆的车型标准，参照公务用

车配备使用标准。根据工作任务、交通状况和出行人数等情况，

租用相应车型。有条件的应当优先租用新能源汽车和国产自主

品牌车型，一般不得租用越野车。

1.4人（含）以下的公务活动可以租用轿车、皮卡车和微型

面包车等。

2.5人至 6人的公务活动可以租用商务车。

3.7人至 17人的公务活动可以租用中型客车。

4.18人以上的公务活动可以租用大型客车。

5.情况特殊的可租用其他车型。

第三章 租用管理

第七条 严格审批制度。租用社会车辆要从严把关，从紧

控制，实行统一管理，租车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年。

租用社会车辆按照“一事一审批”原则，由用车单位负责

人审批。单次租用社会车辆 30天以上、1年以内的，市县由用

车单位申请，报本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审批。乡镇（街道）由

用车单位申请，报上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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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租用社会车辆必须安装车载终端，实行网上申请、

审批、调度，租用期间接受公车信息平台监督管理。情况特殊

的，可以租用公车信息平台监管范围外的社会车辆，但须在公

务活动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补办手续。

第九条 各单位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确定供应商，并与

供应商签订合同，约定品牌车型、使用时限、收费标准、事故

处理、应急救援、换车服务、违约责任等事项。

第十条 各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本级社会租用车辆费用标准，报上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一条 租用社会车辆费用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

执行，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租用社会车辆费用凭据报销，报

销凭证应包括财务票据、审批单、结算单。未履行审批程序的

租用社会车辆费用不予报销。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各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租用社会车辆工作的管理、指导、监督，依托公车信

息平台对租用社会车辆活动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对费用支出、

使用时间、运行轨迹等进行检查，定期公示不合规的行为，并

向纪检监察机关、财政、审计等部门推送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加强对租用社会车辆经费预

算的管理，加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等各环节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各单位对本单位租用社会车辆行为负主体责

任，要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工作人员公务出行和租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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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车辆费用报销的审核把关，接受公务用车主管部门、纪检监

察机关和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

纪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未履行审批程序，擅自租用社会车辆；

2.超标准租用社会车辆；

3.违规长期租车或以租代购，编外增加车辆；

4.租用社会车辆变相为领导干部固定使用或者私用；

5.虚列租用事项，虚增用车人数，虚开票据套取资金；

6.其他违反租用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各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完善本

地区租用社会车辆管理相关制度。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省财政厅负责

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6月 27 日印发


